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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
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1443）

非常重大收購事項
持續關連交易

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

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獨立財務顧問

茲提述(i)本公司與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潤基先生、楊振年先生及梁先生訂立的
2023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連同2023年關連租賃框架補充協議），自2023年4月1日起至
2026年3月31日止為期三年，其於本公司日期為2023年2月20日的通函中披露，並經獨
立股東在本公司於2023年3月10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

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

2023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連同其項下擬訂立的關連租賃協議）的期限將於2026年3月31
日屆滿。董事會謹此宣佈，於2025年12月30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楊維先生、楊
潤全先生、楊潤基先生、楊振年先生及梁先生透過訂立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續訂
2023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自2026年4月1日起至2029年3月31日止為期三年。

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須待獨立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待獨立股東批准2026年關
連租賃框架協議後，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及關連業主實體相關成員公司將就2026年關
連租賃框架協議項下各項擬進行的交易另行訂立一份2026年關連租賃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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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鑑於(i)執行董事楊維先生、楊潤基先生、楊振年先生及梁先生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ii)
控股股東之一楊潤全先生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及(iii)關連業主實體為本公司關連人士
的聯繫人，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條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2026年關連租賃
框架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使用權資產上限的一項或以上適用百分比率超過100%，故訂立2026年關連租賃框
架協議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的非常重大收購事項及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持
續關連交易。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及使用權資產上限將須
遵守上市規則項下通告、公佈、年度審閱、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
規定。

除應付關連業主實體的月租外，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亦須負責支付（其中包括）服務
費。具體而言，向第1項物業的業主每月支付服務費亦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由
於服務費上限的一項或以上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故第1項物業的服務費
及服務費上限將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通告、公佈及年度審閱規定，惟獲豁免遵
守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本公司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會上將向獨立股東提呈普通決議案，以供其審議及（如適
當）批准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及使用權資產上限。獨立股東
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的任何表決將以投票方式進行。

獨立董事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已告成立，以就訂立2026年關連租賃框
架協議、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及使用權資產上限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及推薦建議。八
方金融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此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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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尋求獨立股東批准，載有（其中包括）(i) 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
詳情；(ii)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iii)獨立財務顧問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
見的意見函件；及(iv)股東特別大會通告的通函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

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背景

茲提述(i)本公司與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潤基先生、楊振年先生及梁先生訂立的
2023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連同2023年關連租賃框架補充協議），自2023年4月1日起至
2026年3月31日止為期三年，其於本公司日期為2023年2月20日的通函中披露，並經獨立
股東在本公司於2023年3月10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

2023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連同其項下擬訂立的關連租賃協議）的期限將於2026年3月31日
屆滿。董事會謹此宣佈，於2025年12月30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楊維先生、楊潤全
先生、楊潤基先生、楊振年先生及梁先生透過訂立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續訂2023年
關連租賃框架協議，自2026年4月1日起至2029年3月31日止為期三年。

根據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訂約方同意按正常商業條款根據現行市場租金(a)續訂於
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日期存續的現有關連租賃（如適用）；及(b)不時訂立關連租賃，
惟租期不得超出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的屆滿日期。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須待獨
立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待獨立股東批准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後，本集團相關成
員公司及關連業主實體相關成員公司將就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項下各項擬進行的交
易另行訂立一份2026年關連租賃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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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及2026年關連租賃協議

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的主要條款

以下載列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要：

日期： 2025年12月30日

訂約方： (a) 本公司；

(b) 楊維先生，為執行董事、主席兼控股股東之一；

(c) 楊潤全先生，為控股股東之一；

(d) 楊潤基先生，為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之一；

(e) 楊振年先生，為執行董事及楊潤全先生的兒子；及

(f) 梁先生，為執行董事。

訂立2026年關連租賃協議的
協定：

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的訂約方同意，待獨立股東批准
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後，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與關連
業主實體相關成員公司進一步訂立2026年關連租賃協議，
以按正常商業條款根據現行市場租金(a)續訂於2026年關連
租賃框架協議日期存續的現有關連租賃（如適用）；及(b)不
時訂立關連租賃，惟租期不得超出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
議的屆滿日期。於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日期可確定的
關連租賃詳情於下文「物業」一表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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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方同意，所有2026年關連租賃協議應（其中包括）(a)以
書面訂立並載列承租條款及條件；(b)反映當時現行市場租
金且不遜於獨立第三方（定義見上市規則）所提供的條款及
條件；(c)擁有不超過三年且不超出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
議屆滿日期的固定期限；及(d)鑑於2026年關連租賃協議訂
有多項詳細條款，為謹慎起見，倘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
議的條款與2026年關連租賃協議的條款有任何衝突，概以
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的條款為準。

2026年關連租賃協議的預期主要條款於下文「2026年關連租
賃協議的主要條款」一表概述。

期限： 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為期三年，自2026年4月1日起至
2029年3月31日（包括首尾兩天）止。

條件： 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通過批准2026
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及使用權資產
上限的普通決議案。

2026年關連租賃協議的主要條款

以下載列各份2026年關連租賃協議的預期主要條款概要：

訂約方： (a) 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及

(b) 關連業主實體相關成員公司

期限： 於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日期可確定的2026年關連租賃
協議的期限為於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三年期限內36個
月（如下文「物業」一表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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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及其他支出： 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須於每個曆月首天預先支付2026年關
連租賃協議所載月租（不包括政府地租、政府差餉及服務
費），不得作出扣減或抵銷。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須向關連
業主實體相關成員公司支付金額相等於兩倍月租的按金，
作為各份2026年關連租賃協議的按金。

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亦須負責：

(i) 支付政府對租賃物業或租賃物業擁有人或佔用人徵收
的所有政府地租、稅項及經常性支出；

(ii) 預先支付政府每個季度評定的租賃物業差餉，並須於1
月、4月、7月及10月各月的首天支付，惟首筆款項須
於相關2026年關連租賃協議開始時支付；及

(iii) 支付租賃物業的服務費及公用服務（即排污、水、電、
燃氣及通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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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

下文載列根據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於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日期可確定的各項關
連租賃的業主、租戶、位置、月租、租期及用途的概要。訂約方同意，待獨立股東批准
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後，就各項租賃物業的關連租賃另行訂立一份2026年關連租賃
協議：

將予續訂的現有關連租賃

業主 租戶 位置
月租 

（附註1）
租期 
（附註2） 用途

1 中善實業有限公司 中興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九龍龍翔道120號新光中心三樓整層及一
樓106號舖，建於香港新九龍內地段
第5755號上

1,115,500港元 2026年4月1日 
至2029年3月
31日

餐館營運

2 中浩企業有限公司 中寧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178-182號山德士
中心1樓、2樓部分、3樓、4樓部分及 
5樓部分及地下L3、L4、L8、P1、
P2、P3、P6及P7號停車位

712,000港元 2026年4月1日 
至2029年3月
31日

中央廚房與 
物流中心

3 中兆發展有限公司 中堅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美孚新邨百老匯街69-119號
91A號舖（地下及1樓）、125B號舖（2
樓）、103A號舖1部分（1樓）及104A號
舖1部分（2樓）

839,000港元 2026年4月1日 
至2029年3月
31日

餐館營運

4 中澤實業有限公司 中粵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沙田安群街1號京瑞廣場2期二
樓201號舖

778,000港元 2026年4月1日 
至2029年3月
31日

餐館營運

5 卓源投資有限公司 中堅有限公司 香港泰民街16號康翠臺商業中心5樓1A
號舖部分及6樓整層

414,000港元 2026年4月1日 
至2029年3月
31日

餐館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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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 租戶 位置
月租 

（附註1）
租期 
（附註2） 用途

6 中兆發展有限公司 中贊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加連威老道98號東海商業中
心地下G16號單位部分及地庫一層
B105、B106、B107、B108、B109、
B110、B111、B112、B113、B114、
B115、B116、B117、B118、B119、
B120、B121、B122、B131、B132號
單位及咖啡店「A」

433,300港元 2026年4月1日 
至2029年3月
31日

餐館營運

7 中泉發展有限公司 中堅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葵涌和宜合道26-30號葵涌停車
場及商場地下A舖

377,000港元 2026年4月1日 
至2029年3月
31日

餐館營運

8 中浩企業有限公司 中粵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常悅道9號企業廣場1座1樓A號
餐廳及地下部分

373,000港元 2026年4月1日 
至2029年3月
31日

餐館營運

9 中鉅企業有限公司 中展實業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屯門海榮路22號屯門中央廣場1
樓餐廳（包括1樓洗手間、電梯大堂及
入口大堂、由地下通往餐廳的扶手電
梯、第5、6及8號樓梯及11號升降機
以及2樓11號升降機的升降機機房）

328,000港元 2026年4月1日 
至2029年3月
31日

餐館營運

10 中寶實業有限公司 中旺（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環鳳街5-15、19-33號鳳祥樓地
下B5舖（包括舖位直接對上的天台）及
閣樓B3舖（包括閣樓直接對上的天台）

108,000港元 2026年4月1日 
至2029年3月
31日

餐館營運

11 美盈國際有限公司 中京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鴻圖道90號1樓 71,200港元 2026年4月1日 
至2029年3月
31日

餐館營運

12 富恩國際有限公司 中京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鴻圖道90號2樓 61,000港元 2026年4月1日 
至2029年3月
31日

餐館營運

13 中龍香港有限公司 富臨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新蒲崗六合街8號六合工業大廈
4樓D室部分、D室平台、E室平台部
分、F室及F室平台

101,600港元 2026年4月1日 
至2029年3月
31日

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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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 租戶 位置
月租 

（附註1）
租期 
（附註2） 用途

14 皇朝發展有限公司 中博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景福街99號及爵祿街39-41號啟
德工廠大廈第二期地下B-2A號舖及飯
堂

50,700港元 2026年4月1日 
至2029年3月
31日

餐館營運

15 達龍國際有限公司 中京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景福街99號及爵祿街39-41號啟
德工廠大廈第二期地下B2號舖部分

25,000港元 2026年4月1日 
至2029年3月
31日

餐館營運

16 中介有限公司 中粵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沙田安群街1號京瑞廣場2期2樓
228A號舖

21,000港元 2026年4月1日 
至2029年3月
31日

餐館營運

17 富恩國際有限公司 中旺（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鴻圖道90號地下部分（於註冊摘
要編號第UB1502741號的轉讓契約所
夾附的地下平面圖上以帶紅色斜線的
粉紅色部分標示）

16,000港元 2026年4月1日 
至2029年3月
31日

餐館營運

18 中浩企業有限公司 中旺（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常悅道9號企業廣場1座1樓4室 41,000港元 2026年4月1日 
至2029年3月
31日

餐館營運

19 威能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中旺（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彩虹道226-228號、五芳街
31-33號永顯工廠大廈地下C室部分

83,600港元 2026年4月1日 
至2029年3月
31日

餐館營運

20 新友有限公司 富臨管理有限公司 九龍偉業街38號富臨中心B座26樓的主
要部分及九龍偉業街38號富臨中心地
庫1樓P29、P30及P31號停車位

209,000港元 2026年4月1日 
至2029年3月
31日

辦公室及 
停車位

21 TYS46(G01) Limited及
TYS46(1F) Limited

中開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駿業街46號地下1號舖的B部分 42,800港元 2026年4月1日 
至2029年3月
31日

餐館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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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月租概不包括政府地租、政府差餉及服務費。

2. 可選擇自2029年4月1日起續訂額外三年。

除應付關連業主實體的月租外，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亦須負責支付（其中包括）服務費。
具體而言，向第1項物業的業主每月支付服務費238,419港元亦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
易，乃因業主將代表第1項物業位處所在新光中心購物商場的物業管理公司收取服務費。
物業管理公司中能置業有限公司由中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由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
潤基先生及梁先生分別間接擁有約41%、31%、21%及7%的權益）直接全資擁有，故根據
上市規則為本公司關連人士的聯繫人。

釐定物業租金以及第1項物業的服務費的基準

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乃經公平磋商後訂立。於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日期可確定
的關連租賃於截至2027年、2028年及2029年3月31日止年度的總租金分別為約74,408,400
港元、74,408,000港元及74,408,000港元。各項物業的租金乃根據(i)經參考估值師出具的
公平租金函件後確定的物業市場租金；及(ii)物業的各種狀況（包括但不限於物業的位置
以及與物業有關的設施及管理服務）經公平磋商後達致。

第1項物業於截至2027年、2028年及2029年3月31日止年度的總年度服務費分別為約
2,861,028港元、2,861,028港元及2,861,028港元。第1項物業的服務費乃參考(i)向新光中心
購物商場內已向或將向市場上獨立第三方出租的其他店舖單位收取的類似費用；及(ii)估
值師就評估第1項物業服務費的市場水平出具的函件經公平磋商後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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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交易金額及過往年度上限

過往租金金額

截至2024年及2025年3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25年11月30日止八個月，就本集團與關連
業主實體於所示期間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所支付的總租金載列如下：

截至2024年3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5年3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5年11月30日 
止八個月

港元 港元 港元

108,458,200 103,847,580 63,163,960

總過往使用權資產上限

下文載列本集團有關與關連業主實體於所示期間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的總過往使用權資
產上限：

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25年3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26年3月31日止年度
港元 港元 港元

320,545,000 0 0

根據關連租賃支付予本公司關連人士的總過往服務費

下文載列本集團有關與關連業主實體於所示期間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的總過往服務費：

截至2024年3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5年3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5年11月30日 
止八個月

港元 港元 港元

2,851,092 2,851,092 1,90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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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限

對關連租賃的會計影響

根據適用於本集團的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根據2026年關連租賃協議擬作出的
付款包括不同組成部分，故將應用不同會計處理方法。本集團將作出的租金付款屬資本
性質，並將於2026年關連租賃協議相關開始日期確認為（其中包括）本集團的資產及於關
連租賃期限內攤銷。本集團將就第1項物業支付的服務費將於2026年關連租賃協議相關租
期內確認為（其中包括）本集團的開支。

使用權資產上限

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持續關連交易（本集團作為承租人）截至2027年、2028年及
2029年3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上限將基於有關本集團將予訂立租賃的使用權資產總值而釐
定。經考慮（其中包括）：

(i) 基於所有2026年關連租賃協議預計將於2026年4月1日或前後訂立（須待獨立股東的
批准），而預期於截至2028年及2029年3月31日止年度概不會訂立2026年關連租賃協
議；

(ii) 物業租金；

(iii) 根據估值師出具的公平租金函件（基於現行市況及鄰近類似物業的租金水平）確定的
物業市場租金；

(iv) 物業的各種狀況（包括但不限於物業的位置以及與物業有關的設施及管理服務）；及

(v) 本集團於租期內相關租賃資產的使用權價值初步按現值計量，並透過使用增量借貸
利率作為貼現率貼現相關關連租賃的不可撤銷租賃付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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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釐定相關財政年度的使用權資產上限如下：

截至2027年 
3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8年 
3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9年 
3月31日 
止年度

港元 港元 港元

使用權資產上限 214,645,000 0 0

估值師已根據市場法評估物業截至2025年11月30日的市場租金（定義為於進行適當推銷
後，且在訂約方各自知情、審慎作出決定及並無強迫的情況下，自願出租人與自願承租
人根據經公平磋商達成的交易的適當租賃條款，釐定於房地產的權益於估值日期將予出
租的估計金額）。於釐定市場租金時，估值師已細查各項物業鄰近類似物業的可資比較租
金。估值師已考慮(i)位置；(ii)用途；及(iii)交易日期以選取適當的可資比較物業，從而
得出物業市場租金。

服務費上限

服務費上限乃基於第1項物業的總年度服務費而預留的合理緩衝金額後釐定，董事（包括
獨立非執行董事）釐定相關財政年度的服務費上限如下：

截至2027年 
3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8年 
3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9年 
3月31日 
止年度

港元 港元 港元

服務費上限 2,861,028 2,861,028 2,861,028

估值師已透過比較向新光中心購物商場內已向或將向市場上獨立第三方出租的其他店舖
單位收取的服務費，評估第1項物業的服務費是否合理。估值師於查證第1項物業的服務
費是否合理時已考慮購物商場內店舖單位（包括第1項物業）的樓面面積及各店舖單位的單
位服務價格。

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租賃的租金付款及服務費將以本集團的內部資源撥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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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在21項物業中，18項物業將用作本集團餐館（「餐館物業」）。該18項餐館物業均位於香
港各區的黃金地段，交通便利，極為方便顧客用餐，並能進一步提升品牌及維持本集團
於黃金地段的餐館數目。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的所有18項餐館物業為將予續訂的現有關
連租賃，該等物業搬遷會產生高昂費用，亦可能對本集團的日常業務營運構成影響。因
此，董事會認為，續訂該等物業的租賃屬公平合理，可避免該等物業營運出現任何重大
中斷。

三項物業將用作本集團的中央廚房及物流中心、倉庫及辦公室物業。本集團一直使用該
等物業，故擬續訂相關租賃以節省搬遷成本。

鑑於上述益處，董事會並不知悉訂立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會對本公司造成任何不利
影響。

由於執行董事楊維先生、楊潤基先生、楊浩宏先生、楊振年先生及梁先生於2026年關連
租賃框架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故楊維先生、楊潤基先生、楊浩
宏先生、楊振年先生及梁先生已就有關批准訂立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其項下擬進
行的交易、使用權資產上限及服務費上限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除上述者外，據本公司所深知、全悉及確信，於本公佈日期，概無其他董事於2026年關
連租賃框架協議、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使用權資產上限及服務費上限任何一項中擁有
任何重大權益，因此，概無其他董事須就有關批准訂立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其項
下擬進行的交易、使用權資產上限及服務費上限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董事會（不包括楊維先生、楊潤基先生、楊浩宏先生、楊振年先生及梁先生）認為：

(i) 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且屬公平合
理；

(ii) 使用權資產上限及服務費上限的金額屬公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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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估值師出具的函件亦支持物業租金以及第1項物業的服務費均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且
屬公平合理；及

(iv) 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現時及將來均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
業務過程中進行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有關本集團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國從事餐館營運、提供節日食品以及生產、銷售及分銷與餐館營
運有關的食品的業務。

所有將（須待獨立股東批准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訂立2026年關連租賃協議（作為租
戶）的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均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主要於香港從事餐館營運、
向同系附屬公司提供管理服務或食品的加工、銷售及分銷的業務。

有關關連業主實體的資料

所有將（須待獨立股東批准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訂立2026年關連租賃協議（作為業
主）的關連業主實體相關成員公司均為物業投資公司。

下表載列關連業主實體有關物業的股權詳情：

關連業主實體 股權資料

中善實業有限公司 由富臨物業有限公司（由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潤基先
生及梁先生分別間接擁有41%、31%、21%及7%的權益）直
接全資擁有，故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關連人士的聯繫人

中浩企業有限公司 由楊維先生直接擁有1%的權益及由富臨物業有限公司（由
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潤基先生及梁先生分別間接擁
有41%、31%、21%及7%的權益）直接擁有99%的權益，故
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關連人士的聯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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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業主實體 股權資料

中兆發展有限公司 由楊維先生直接擁有1%的權益及由富臨物業有限公司（由
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潤基先生及梁先生分別間接擁
有41%、31%、21%及7%的權益）直接擁有99%的權益，故
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關連人士的聯繫人

中澤實業有限公司 由楊維先生直接擁有0.01%的權益及由富臨物業有限公司
（由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潤基先生及梁先生分別間接
擁有41%、31%、21%及7%的權益）直接擁有99.99%的權益，
故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關連人士的聯繫人

卓源投資有限公司 由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潤基先生及梁先生分別間接
擁有41%、31%、21%及7%的權益，故根據上市規則為本
公司關連人士的聯繫人

中泉發展有限公司 由富臨物業有限公司（由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潤基先
生及梁先生分別間接擁有41%、31%、21%及7%的權益）直
接全資擁有，故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關連人士的聯繫人

中鉅企業有限公司 由富臨物業有限公司（由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潤基先
生及梁先生分別間接擁有41%、31%、21%及7%的權益）直
接全資擁有，故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關連人士的聯繫人

中寶實業有限公司 由楊振年先生直接擁有49%的權益及由楊潤全先生直接擁
有51%的權益，故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關連人士的聯繫
人

美盈國際有限公司 由中滿寶有限公司（由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潤基先生
及梁先生分別間接擁有約41%、31%、21%及7%的權益）直
接全資擁有，故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關連人士的聯繫人



- 17 -

關連業主實體 股權資料

富恩國際有限公司 由中滿寶有限公司（由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潤基先生
及梁先生分別間接擁有約41%、31%、21%及7%的權益）直
接全資擁有，故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關連人士的聯繫人

中龍香港有限公司 由富臨物業有限公司（由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潤基先
生及梁先生分別間接擁有41%、31%、21%及7%的權益）直
接全資擁有，故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關連人士的聯繫人

皇朝發展有限公司 由中賢有限公司（由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潤基先生及
梁先生分別間接擁有約41%、31%、21%及7%的權益）直接
全資擁有，故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關連人士的聯繫人

達龍國際有限公司 由中賢有限公司（由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潤基先生及
梁先生分別間接擁有約41%、31%、21%及7%的權益）直接
全資擁有，故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關連人士的聯繫人

中介有限公司 由富臨物業有限公司（由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潤基先
生及梁先生分別間接擁有41%、31%、21%及7%的權益）直
接全資擁有，故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關連人士的聯繫人

威能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由富臨物業有限公司（由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潤基先
生及梁先生分別間接擁有41%、31%、21%及7%的權益）直
接全資擁有，故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關連人士的聯繫人

新友有限公司 由富臨物業有限公司（由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潤基先
生及梁先生分別間接擁有41%、31%、21%及7%的權益）直
接全資擁有，故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關連人士的聯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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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業主實體 股權資料

TYS46(G01) Limited 由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潤基先生及梁先生分別間接
擁有41%、31%、21%及7%的權益，故根據上市規則為本
公司關連人士的聯繫人

TYS46(1F) Limited 由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潤基先生及梁先生分別間接
擁有41%、31%、21%及7%的權益，故根據上市規則為本
公司關連人士的聯繫人

上市規則的涵義

鑑於(i)執行董事楊維先生、楊潤基先生、楊振年先生及梁先生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ii)
控股股東之一楊潤全先生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及(iii)關連業主實體為本公司關連人士的
聯繫人，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條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
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本公司的非常重大收購事項及持
續關連交易。

由於使用權資產上限的一項或以上適用百分比率超過100%，故訂立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
協議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的非常重大收購事項及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持續
關連交易。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及使用權資產上限將須遵守
上市規則項下通告、公佈、年度審閱、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除應付關連業主實體的月租外，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亦須負責支付（其中包括）服務費。
具體而言，向第1項物業的業主每月支付服務費亦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由於服務
費上限的一項或以上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故第1項物業的服務費及服務費
上限將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通告、公佈及年度審閱規定，惟獲豁免遵守通函（包
括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本公司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會上將向獨立股東提呈普通決議案，以供其審議及（如適
當）批准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及使用權資產上限。獨立股東於
股東特別大會上的任何表決將以投票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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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已告成立，以就訂立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
協議、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及使用權資產上限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及推薦建議。八方金
融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此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為尋求獨立股東批准，載有（其中包括）(i) 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詳
情；(ii)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iii)獨立財務顧問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的意見函件；及(iv)股東特別大會通告的通函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

一般事項

由於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潤基先生、楊浩宏先生及梁先生於訂立2026年關連租賃
框架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故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潤基先
生、楊浩宏先生及梁先生將在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有關批准訂立2026年關連租賃框
架協議、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及使用權資產上限的決議案放棄投票。除上述者外，據本
公司所深知、全悉及確信，於本公佈日期，概無其他股東於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中
擁有重大權益，因此，概無其他股東須就有關批准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其項下擬
進行的交易及使用權資產上限的建議決議案放棄投票。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2023年關連租賃框架
協議」

指 由本公司與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潤基先生、楊振年
先生及梁先生所訂立日期為2022年12月9日的租賃框架協議
（包括該協議的任何修訂及補充協議）（經2023年關連租賃框
架補充協議修訂及補充）

「2023年關連租賃框架
補充協議」

指 由本公司與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潤基先生、楊振年
先生及梁先生就2023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所訂立日期為
2023年2月15日的補充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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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關連租賃協
議」

指 由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與關連業主實體相關成員公司將予
訂立的關連租賃協議（包括該等協議的任何修訂及補充協
議），當中載有規管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租
賃的詳細條款及條件，有關租期不得超出2026年關連租賃
框架協議的屆滿日期；

「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
協議」

指 由本公司與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潤基先生、楊振年
先生及梁先生所訂立日期為2025年12月30日的租賃框架協
議（包括該協議的任何修訂及補充協議）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富臨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443），一間於開曼群
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業主實體」 指 由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潤基先生、楊振年先生、梁
先生及╱或彼等的聯繫人控制的多間實體，即2026年關連
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租賃的業主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就本公司而言，指楊維先
生、中賢國際有限公司（一間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由楊維先生直接全資擁有）、楊潤全先生及楊潤基
先生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政府」 指 香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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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不時的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黃偉樑先生、陳振邦先生及黃麗
梅女士）作為其成員成立的董事會委員會

「獨立財務顧問」 指 八方金融有限公司，一間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發
牌可進行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第1類（證券
交易）及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的法團，
為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有關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
議、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及使用權資產上限的獨立財務顧
問

「獨立股東」 指 除楊維先生、楊潤全先生、楊潤基先生、楊浩宏先生、梁
先生及以其他方式於訂立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中擁有
權益或牽涉其中並須在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有關批准
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及使用權
資產上限的決議案放棄投票的股東以外的股東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
改）

「楊振年先生」 指 楊振年先生，為執行董事兼楊潤全先生的兒子

「梁先生」 指 梁兆新先生，為執行董事

「楊潤全先生」 指 楊潤全先生，為控股股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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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維先生」 指 楊維先生，為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兼控股股東之一

「楊潤基先生」 指 楊潤基先生，為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之一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澳門
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第1項物業」 指 九龍龍翔道120號新光中心三樓整層及一樓106號舖，建於
香港新九龍內地段第5755號上

「物業」 指 於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日期可確定將予訂立或續訂的
租賃的物業（如本公佈「物業」一表所載）

「使用權資產上限」 指 與2026年關連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有關的使用
權資產總值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服務費」 指 物業的擁有人或佔用人根據公契可能不時須就物業支付的
服務及管理費

「服務費上限」 指 第1項物業的總年度服務費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估值師」 指 泓亮咨詢及評估有限公司，為獨立物業估值師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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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指 香港會計師公會不時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富臨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楊維

香港，2025年12月30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楊維先生（主席）、楊浩宏先生（行政總裁）、楊潤基先
生、梁兆新先生及楊振年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偉樑先生、陳振邦先生及黃麗梅女
士組成。


